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南市税二稽通〔2026〕95号
南宁宛禾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EHHPY13C）

    事由：责成提供涉税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
通知内容：请你在收到通知书七日内之前将以下资料交至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望园路19号8楼）：

1.2025年取得和开具发票的明细；

2.2025年的收入及成本费用的明细账、年度财务报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增值税申报表等复印件；

3.你公司2025年开具给青岛景明焕兴商贸有限公司、青岛拾合道科技有限公司发票涉及业务的合同、《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内容包括：配送的货物情况、货物过磅单、司机身份和联系方式、车辆运行轨迹、过路费收据，发票款项结算账户及结算金额、税款申报情况等；

4.你公司对公账户2025年的流水复印件；

5.你公司营业执照、法人和财务负责人身份证等复印件。
    如不能按时提供，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说明理由，逾期不能提供又无正当理由的，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追究你公司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